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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设立的机构 
有效行使职权的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增   编  

 1.  本增编载有新西兰政府和瑞典政府对人权委员会独立专家编写的关于提高

联合国人权条约制度有效行使职权问题的报告(E/CN.4/1997/74)提出的评论 这两份

评论是在总的评论报告发表后收到的  

逐步实现普遍批准  

 2.  新西兰政府坚决支持促进六个核心人权条约普遍批准这一目标 它同意独

立专家的看法 认为加入条约及履行报告义务所涉行政负担和资源问题会使许多国

家不愿意批准这些条约 因此新西兰赞同独立专家提出的建议 采取措施协助各国

发展其批准核心条约的能力 包括拟订改善的技术合作方案 并由专门机构提供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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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瑞典政府指出 实现六个核心条约普遍批准这一目标一再被肯定 包括在

1993 年世界人权会议上被肯定 它同意需要采取具体措施 包括提供技术援助 以

鼓励和方便批准条约  

逾期很久未提交报告的问题  

 4.  新西兰政府同意独立专家的看法 认为报告义务已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对已批准所有六个核心条约的国家和小国及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它认为必须向这

些国家提供足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在逾期未提交报告的情况下尤其应这样做

新西兰欢迎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人口不满一百万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特别援

助 包括在批准程序和编写首次报告方面提供特别援助的建议 新西兰政府支持参

照一些条约机构的做法 在逾期很久未提交报告的情况下 作为短期措施可在没有

报告的情况下对有关国家进行审查  

 5.  瑞典政府认为逾期未提交报告和不提交报告的情况日趋严重部分原因是许

多国家缺少必要的技术 行政或财政资源 它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降低报告要求的可

能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它促请注意取消目前提交定期全面报告的可能性 在某些情

况下 代之以报告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某些特别令人关切的人权义务拟出的

准则的履行情况 若有必要 条约机构可要求缔约国另外提出报告 以较灵活和重

点明确的方式报告条约的履行情况  

 6.  瑞典政府同意应将在编写报告方面向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技术合作的方案

视为当务之急 就不提交报告的情况而论 瑞典认为不履行报告义务的国家可以逃

避国际监督 认真负责的国家则反而要对不足之处负起责任 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

的 因此 瑞典同意所有条约机构应确立一种做法 即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也可以

对不提交报告的缔约国的情况进行审查  

文件方面的问题  

 7.  新西兰政府同意独立专家认为文件问题需要进一步推敲的看法 它认为报

告本身的篇幅应限制在 30 至 40 页左右 但应鼓励缔约国在它们的报告的附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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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详细的资料 包括有关统计数字 首次报告不在此限 新西兰政府尤其支持采

取特别措施简化小国报告程序的建议  

报告及条约机构的合并 

 8.  新西兰政府认为 作为短期措施 定期报告应集中精力答复在审议上一份

报告时提出的意见 并指出重要的新发展趋势 这不影响提出首次报告的报告义务

这种报告仍然应当尽可能全面 新西兰政府请条约机构就它们希望在下一份定期报

告中讨论的问题提供指导 尽管这种指导可载于最后意见中 但也可提供进一步的

指导 确保备受关注的问题优先得到讨论 新西兰政府表示该国代表团今后会要求

提供这种指导  

 9.  作为另一种短期措施 新西兰政府认为协调加入多项条约的缔约国的报告

日期和周期有助于查明和消除重复努力 这样做可以更全面地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人

权情况 与此同时 可以发展出一种相互参照各份报告中所提供资料的精确办法

采用更全面的核心文件 或将多份报告中相同的资料综合在一份文件之中 新西兰

政府认为 儿童权利委员会允许报告按相关条款分类对共同主题进行讨论的方法值

得其他条约机构仿效  

 10.  由于上述理由 新西兰政府认为国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合并起来是可取

的 但若将所有条约要求的报告都综合在一起 便很难对个别条约的条款进行有意

义的审查 在考虑将各个条约机构合并成为一个机构的可能性时 新西兰政府也同

样认为 一个机构能否有效审议六个核心条约所包括的范围广泛的所有人权问题

是应考虑的首要问题 新西兰政府支持召集一个小型的专家组会议来研究进一步改

革条约制度的方式问题 包括条约机构合并的可能性问题  

修订条约  

 11.  新西兰政府同意对六个核心条约程序性规定加以修订的方法应更为灵活

以便条约机构能够顺应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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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意见的质量  

 12.  瑞典政府认为条约机构应努力进一步提高它们的最后意见的质量 最后意

见要做到详细 准确 全面 要不然 不但条约机构会失去其信誉 落实这些意见

的政治意志也会减弱  

其他问题  

 13.  瑞典政府对大量来文仍在等待条约机构审议一事深表关切 它认为必须增

加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经验的精干律师职员 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  --  --  --  -- 

 


